附件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 州 城 市 理 工 学 院

 实 习（实践） 计 划

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学年度 第　 学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习（实践）编号：
专业：

班级：

类别：实习类 □             实践类□ 

一、实习（实践）概况

1、实习（实践）时间及周数：

2、实习（实践）单位（地点）：

3、实习（实践）形式：

4、实习（实践）过程中人员安排：

二、实习（实践）目的

三、实习（实践）要求及措施（含疫情防控措施）

四、实习（实践）内容及进程

五、实习（实践）经费预算

六、实习（实践）成绩考核要求
七、其它
带队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日期：

二级学院盖章及（教学）院长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

教务处（盖章）负责人审核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

填写说明：

1、编号为学年度各学院记录实习（实践）唯一编码，由审核单位教务处编发；

2、计划必须由教务处审核意见同意后，申报单位方可进行实习（实践）活动；

3、该表内所有表项缺一不可，不得擅自修改标题内容及删除改动，第七条“其他”项，如没有可填写“无”字样；

4、本表以一个实习（实践）单位（地点）填写；实习（实践）单位地点需明确疫情风险情况。

5、此表原件交教务处存档。
